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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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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会议召开地点：莱钢新兴大厦二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５

、会议地点：莱钢新兴大厦二楼会议室。

６

、会议方式：

（

１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

２

）为方便融资融券券商（以下简称“券商”）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投票，特提供券商参与股

东大会投票方式如下：

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 按照所征集的融资

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

投票。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网址为：

ｗｗ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７

、投票规则：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表决方式，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

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

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是

２

《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

是

３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是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

关事宜的议案

》

是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一）；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出席会议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

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

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到公司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到公司登记。

股东也可以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

２

、网络投票登记方式：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 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系统

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

件二）。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三）登记地点：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联系方法：

联系人：于家慧 董 凤

电 话：

０６３４－６８２０６０１

、

６８２１０９４

传 真：

０６３４－６８２１０９４

地 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７１１０４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及地点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二）备查文件地点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新兴路

２１

号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附件一：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一：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股数

：

日 期

：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意见

：

（

一

）

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

二

）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

三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

四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附件二：

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 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代码：

７３８１０２

；投票简称：莱钢投票。

三、投资者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

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四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１

《

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４．００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

、为方便股东进行网络投票，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

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ＬＡＩＷＵ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

布的《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

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在任何情

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１６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二、债券名称：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０８

莱钢债、

１２２００７

。

四、发行主体：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五、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为

１０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５

年期末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六、发行规模：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２０

亿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６．５５％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

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每年的

３

月

２５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遇节假日顺延，下同）。 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

期利息。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１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到期日前

６

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

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办理。

九、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投资者可行使债券回售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

期债券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

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上

述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作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

券至第

１０

个计息年度期满。

十、担保方式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十一、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

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十二、跟踪评级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十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四、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２０

亿元，其中约

１７

亿元用于偿还短

期银行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银行借款，约

３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字［

１９９６

］

２８２

号文批准，由莱芜钢铁

总厂作为独家发起人， 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而设立的股份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

１９９７

］

４００

号和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４０１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行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含公司职工股

８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每

股

６．７３

元，募集资金总量

５３

，

８４０

万元。 发行人设立时总股本

５２

，

９８０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４４

，

９８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包括发行公司职工股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字

［

１９９７

］

０７７

号文审核同意， 可流通股份

７

，

２００

万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交易。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９２２

，

２７３

，

０９２

元。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莱芜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该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７４．６５％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自上市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资产质量、产品规模、盈利能力及抗市场风险能

力大大提高，产品结构、工艺结构得到持续优化。 发行人在螺纹钢、

Ｈ

型钢等产品上已经分别

建立起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优势。 发行人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规格最全的

Ｈ

型钢生

产基地。 发行人生产的

Ｈ

型钢产品已实现大、中、小系列化，荣膺“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二、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情况

受益于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２００９

年我国基础设施投入集中，大量基础建设投

资对钢铁行业需求形成了直接拉动， 对全行业快速走出经济危机低谷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０

年，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后，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力度，但机械、汽车、家电

等行业投资和生产均超预期， 当年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８１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３．８％

，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国内钢材需求。

在国内外经济总体复苏背景下，国内钢铁消费需求增长较为强劲。 从钢材价格走势看，

２０１０

年前四个月，在成本尤其是铁矿石协议价格上涨预期不断增强以及需求全面启动的带

动下，国内钢材价格指数不断攀升。 其后，随着欧债危机升级、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

台，“二次探底”担忧再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下挫，同时由于钢铁主要下游行业相继步

入传统淡季，国内钢材价格至

７

月中旬持续下行。 之后由于国家宏观政策面趋于缓和，国内

外金融资本市场以及大宗商品普遍回暖，各主导钢厂价格政策陆续调整到位。 受此推动，钢

材市场在

７

月下旬展开反弹，其后虽因减排、通胀等因素出现起伏，但总体维持上行趋势，主

要品种价格水平明显抬升。

面对市场挑战，公司采取了合理调整优化生产运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深入开展挖潜

增效等一系列措施。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全年共生产生铁

５２１

万吨、钢

６５６

万吨、商品坯材

７７３

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２．９１

亿元、净利润

１．２４

亿元、每股收益

０．１３４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公司

总资产

１６７．９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５９．７６

亿元。

三、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总资产

１６７．９８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

末的

１６１．６５

亿元增长

３．９１％

；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５９．７６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的

５９．０２

亿元增长

１．２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２．９１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４２．４９％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

报告期钢材产销量增加及价格上涨所致。受原燃料采购成本增加因素，公司营业成本

３８４．７５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４６．９８％

，略高于收入增长幅度。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２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９．７９％

。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６７９

，

７８４．４７ １

，

６１６

，

５２８．１１ １

，

７４７

，

５２０．８８

负债合计

１

，

０８０

，

３４６．０６ １

，

０２４

，

１２９．２９ １

，

１５０

，

９９８．３５

股东权益

５９９

，

４３８．４１ ５９２

，

３９８．８２ ５９６

，

５２２．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９７

，

６０５．８１ ５９０

，

１７０．２２ ５９３

，

７２４．９２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０２９

，

０８３．７４ ２

，

８２７

，

６１０．２９ ３

，

９７６

，

５５３．３８

营业利润

４

，

４６６．３９ ２３

，

９８８．１２ １１

，

０８４．９５

利润总额

１２

，

５３５．０１ ２２

，

８０５．３２ ７

，

６２４．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３５７．５３ ９

，

６９０．０６ ２６

，

２６０．９２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１

，

２３９．３５ ２２９

，

６０６．１１ ６６

，

６７１．４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４

，

３８５．２９ －１１１

，

７３１．４５ －１２８

，

１６１．９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

，

４０４．００ －１１０

，

８７８．６５ １３

，

６７６．６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４

，

０７９．９５ ６

，

９９３．５９ －５０

，

７６６．９８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１６

号文批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和发行登记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１９７

，

８９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汇入发行人在中国银行莱芜市钢城区支行开立的

４１２５１６１３２７０８０９４００１

账户内，北京天圆

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业已针对上述到账款项

１９７

，

８９０

万元进行了验证，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出具了编号为天圆全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１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约

２０

亿元，其中约

１７

亿元用于偿还短期银行借款和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银行借款，；

２

、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发行人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对外披露的《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

告》的相关内容，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

名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拟投入

金额

实际投

入金额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原因

及募集资

金变更程

序说明

归还借

款

否

１７ １７

是 完成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３ ３

是 完成

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

本期公司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２０１０

年度内，保证人信用状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根据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未经审计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莱钢集团资产总额

达

６

，

６９１

，

３９７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２

，

００９

，

６９５

万元，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６８４

，

３１３

万元，净

利润

２３

，

６６９

万元。 莱钢集团的担保可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还提供较有力的外部支持。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莱钢股份公告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关

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关于“

０８

莱钢债”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

方案的议案》。

根据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第六节之约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公司董事会请求，召集

“

０８

莱钢债”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０８

莱钢债”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通过了债券持有人利

益保护方案一：由山钢集团向债券持有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足以对到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偿债

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否决了上述议案。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正式起息，

２００８

年度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为本期公

司债券偿付本息的情况。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按要求正式披露了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向投资者公告本期

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期间的

利息。

经向发行人了解并确认，发行人已按时支付了本期公司债券本计息期间的应付利息，未

出现延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利息的情况。

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新世纪评

估”）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发布了《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该报

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观点

（

１

）莱钢股份是国内目前产量最大、规格最齐全的

Ｈ

型钢生产基地，市场份额高，具有较

强的区域竞争优势。

（

２

）

２０１０

年国内外经济恢复性增长，带动钢铁产品需求和价格上涨，但莱钢股份仍将面

对铁矿石价格攀升、燃料价格居高不下、钢铁产业整体产能依然过剩等不利状况。

（

３

）莱钢股份目前的货币资金仍较为充裕，经营环节现金回笼情况总体较好，且外部融

资渠道较通畅，公司仍保持较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

４

）莱钢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的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可为本期债

券的偿付提供一定的保障。

（

５

）山东钢铁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对莱钢股份的未来发展及“

０８

莱钢债”的信用质

量产生重大影响。

二、跟踪评级结果

新世纪评估维持决定维持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ＡＡ

级；评级展望

为稳定；担保后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债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房思庆、刘武修，

２０１０

年度上述

人员未发生变动情况。

第九章 其他重要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莱钢股份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拟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未能在首次审议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前发出召开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莱钢股份公告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关

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关于“

０８

莱钢债”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

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莱钢股份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否决了上述

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莱钢股份公告新的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决议通过了《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以及《关于“

０８

莱钢债”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

具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０８

莱钢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一： 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向债券持有人提供不可撤

销的、足以对到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偿债担保。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

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最终方案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方

案为准， 于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实施。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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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1-062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倪开禄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

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倪开禄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220,000

股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用以申请贷款，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13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13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倪开禄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7,049,28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8%

，本次将其中的

13,220,000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527,200,000

股的

2.51%

。

截止本公告日，倪开禄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

积数为

31,97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527,200,000

股的

6.06%

。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1-009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参与表决的董事人数应为

8

名，实为

8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修改稿）的议案（《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修

改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信达澳银

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起增加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为信达澳银产业升

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10006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华泰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8/0755-83160160

网址：

www.fscinda.com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1-02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联合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联合数码

"

）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解除证

券质押登记通知》，联合数码于

2010

年

8

月

5

日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30,500,000

股已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37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

2010-01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的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2:３0

时

召开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主 持 人：董事长万建军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5

人，代表股份

171295363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

54,876

万股的

31.21%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一：《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8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8 %

；

反对

1395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1%

；

弃权

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8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8 %

；

反对

1395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1 %

；

弃权

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8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8 %

；

反对

1395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1 %

；

弃权

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10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1,284,

915.34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年度亏损，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201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 986,486,225.14

元。 因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8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99.18 %

；

反对

1395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1 %

；

弃权

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10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8%

；

反对

1354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7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9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368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继续聘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审计费用

70

万元

/

年，公司不承担其差旅费和其它费用。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9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347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778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327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关联股东文琳依法回避表决。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9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327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780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447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778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3276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关联股东文琳依法回避表决。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780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反对

1447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三：《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7638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447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关联股东朱奇立依法回避表决。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四：《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780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

反对

1447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五：《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169899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19%

；

反对

1447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9 %

；

弃权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至十五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原建民 郑国玉

3

、结论性意见：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认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2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达到涨幅限制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股票价格于今日

2011

年

5

月

13

日达到涨幅限制， 公司进行了必要的自查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拟投资项目尚在前期可行性

论证中，拟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现有三个业务板块

"

企业信息化服务、

IT

终端连锁销售、电

信增值业务

"

， 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间进度和方案审批结果均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公司一季度报告披露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6,538.86

元

"

，请各

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及全体董事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000543

股票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2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共同出资设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期，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皖能集团

"

）签署了《关于共同投资设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协议》，拟共同出资设

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 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3

亿元。 其中：本

公司拟以现金出资

1.47

亿元， 持有

49%

的股份； 皖能集团拟以现金出资

1.53

亿元， 持有

51%

的股份。 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主要为皖能集团、本公司及控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由于皖能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此次投资金额（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

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共同出资设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该项议案。

目前，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组建处于报批阶段

,

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有关部门批准后出资设立。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泰平

注册资本金：

423,200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服

务，商务信息、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截止

2010

年末，公司总资产

2,401,469.82

万元、净资产

1,067,342.74

万元，

2010

年实现

净利润

23,300.16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着服务成员企业，诚信稳健经营，经双方协商，同意共同出资设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3

亿元。 其中：本公司拟以现金出资

1.47

亿元，持有

49%

的股份；皖能集

团拟以现金出资

1.53

亿元，持有

51%

的股份。

股东各方的出资均应在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验资账户开立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缴付。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设立财务公司，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未来发展的长期稳定资金需求。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是有利于增加融资渠道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发展提供及时的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亦未有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五次在审议表决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时， 出席会议的全部董事在仔细

审阅相关资料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审议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与此有关的关联董事都遵守

了回避的原则，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赞成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

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表决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该项议案。

六、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和监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五次会议和监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皖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监事在审议该议

案时分别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和监事全票通过该项议案。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此次投资金额（关联交易金

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六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82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3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收到独立董事吴照云先生提交的《辞职书》。 根据江西

省教育厅《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通知》中有关

"

现任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得在校内外经济实体兼职或任职

"

的规

定，吴照云先生申请辞去现所担任的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由于吴照云先生的辞职将导致

公司独立董事成员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有关规定，其申请需待公司最近召开

股东大会补选出新的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提名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吴照云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职，董事会对其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

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